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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法不容挑战

刘敬东

　　美、英等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已经持续

几天 ,这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所不愿

看到的。自伊拉克问题爆发以来 ,作为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

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 ,并为此做出了积极努

力。但美、英等国不顾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

的反对 ,绕开联合国安理会 ,违背《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法基本准则 ,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行动。

这场战争的发动不但是破坏国际法律秩序的危

险步骤 ,而且是对国际公法的严重挑战。在目

前情况下 ,应当尽快结束战争 ,所有问题都应在

联合国框架内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予

以解决 ,只有这样才能使已遭到破坏的国际法

律秩序得以恢复。

对一场战争的性质进行判断应当依据公认

的国际法标准。我们知道 ,1928 年《巴黎非战

公约》已经废弃了战争作为国家推行政策的工

具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制定的《联

合国宪章》,确立了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

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宪章规定

了两种形式的战争为合法战争 ,即宪章第七章

“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

付办法”规定的联合国安理会为维护世界和平

与安全而执行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决议所采取的

军事行动 ,以及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当成员

国受到武力攻击时所采取的自卫行动。

针对伊拉克问题而言 ,美、英等国发动的对

伊战争显然不属于宪章规定的第二种自卫战争

形式 ,那么 ,根据国际法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和授权是对伊战争的合法性基础 ,失去这样的

基础而发动对伊战争则不具有合法性。国际上

有人主张 2001 年 11 月通过的安理会 1441 号

决议中所谓的“严重后果”就包含了军事行动的

含义 ,不必再行决议 ,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

即使要对该决议的条款进行解释 ,解释权仍在

安理会 ,同时也可以由安理会向国际法院提出

咨询请求 ,由国际法院作出解释 ,总之要经过一

定的法律程序 ,而不是某一个国家说了算。因

此 ,从现实情况看 ,美、英等国发动的这场战争

没有合法性基础。

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性国际组

织 ,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任 ,《联合

国宪章》规定联合国宗旨为 :“维持国际和平及

安全 ;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

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 ,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

平之破坏 ;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

原则 ,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

情势。”自联合国成立以来 ,该组织在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解决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方面均

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而这种作用是其他国

际组织和某一个国家所不能替代的。在伊拉克

问题上 ,联合国安理会 15 个成员国通过了一系

列决议并取得成效 ,这充分表明联合国安理会

能够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美、

英等国不顾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反对 ,绕

开联合国安理会 ,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 ,这是

对联合国权威的公然蔑视和挑战。实践证明 ,

违反国际法通过战争解决国际问题 ,其效果只

能适得其反。

国际法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

志 ,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国际法为世界各国

确立了处理国际关系的行为规范 ,各国政府都

应当将国际法规范作为国家行为的准则予以遵

行。虽然战争已经打响 ,但和平的呼声依然高

涨 ,国际法原则应当尽快得到尊重和维护。此

时此刻 ,我们强烈呼吁有关各方结束战争 ,恢复



和平的法律秩序 ,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重新

回到联合国的框架内按照有关决议政治解决伊

拉克问题 ,这不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 ,而且

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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